
珠海市香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开展 2025 年香洲区“十百千万”
工匠申报工作的公告

根据《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产业新工

匠”培育工程实施方案（2023-2025 年）>的通知》（珠府办函

〔2023〕100 号）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 2025 年

珠海市“十百千万”工匠队伍培育建设的通知》，决定开展 2025

年香洲区“十百千万”工匠申报工作，具体事项如下：

一、“十百千万”工匠基础条件

（一）珠海特级工匠

在香洲区各类用人单位（在本市依法注册的企业、社会组织

等，下同）生产服务一线技术技能岗位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和敬业精神，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现为

珠海工匠，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绝技绝活，业内技术技能领域中处于领先水平，在世

界技能大赛中获奖，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或获得中华技

能大奖；

2.在生产实践中创造性解决本行业、本工种关键的生产技术



难题，或有重大发明成果、重大技术革新；

3.在培养技能人才和传授技艺方面有重大贡献，或培养选手

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奖。

（二）珠海工匠

在香洲区各类用人单位生产服务一线技术技能岗位工作，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现为区级工匠，年工资总收入 10 万元以上，并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

1.具有精湛技能，在市内同行中拥有较高知名度，获得全国

技术能手称号，或获得首席技师职业技能等级；

2.在开展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攻克技术难关中作出突出贡

献，取得突出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在全市有较大影响；

3.在培养技能人才和传授技艺方面有突出贡献，或培养选手

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三）区级工匠

在香洲区各类用人单位生产服务一线技术技能岗位工作，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职

业技能等级），现为企业工匠，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过硬技能，在行业企业中发挥骨干作用，或获得省级

或以上技术能手称号，或获得特级技师职业技能等级；

2.在开展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攻克技术难关中作出较大贡

献，取得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3.在培养技能人才和传授技艺方面有较大贡献，或培养选手

获得省级技术能手称号。

（四）企业工匠

在香洲区各类用人单位生产服务一线技术技能岗位工作，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在本单位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 1

年以上和参加社会保险，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掌握熟练技能，富有发展潜力，或获得地市级或以上技术

能手称号；

2.在开展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攻克技术难关中作出贡献，

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效益。

珠海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不列入“十百千万”工匠

队伍培育对象，已被认定为各级工匠的人员，不重复认定相同等

级工匠。

二、培育产生原则程序

（一）企业工匠及区级工匠

1.名额下达形式产生。综合考虑企业规模、技能人才队伍规

模、经营状况、技能培训重视程度和上年度营业收入与税收贡献

等因素，我局面向辖区企业下达自评名额，并在香洲区政府公众

信息网公示。公示后无异议的，由企业根据企业工匠基本条件组

织开展自评工作，并从今年及往年的企业工匠中推荐区级工匠人

选（区级工匠人选不超过本年度新认定企业工匠总数的 10%）。

企业自评原则上应包含发布评选公告、审核人员资料、公布自评



结果等环节。自评结果在本单位公示不少于 5 天。公示后无异议

的，将人员名册（附件 1）报至香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

案及审核。

2.自主申报形式产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香洲区内符合

条件的企业，可以参照上述评选方式产生企业工匠和区级工匠人

选，并以单位形式向我局提交人员名册（附件 1）。

对企业以名额下达方式及自主申报方式产生的企业工匠及

区级工匠人选，我局将通过材料审阅、现场核查等方式综合进行

备案及认定。认定结果经公示后无异议的抄报上级主管部门，并

向申报企业反馈。

（二）珠海工匠

1.从认定人员中遴选产生。完成区级工匠认定工作后，我局

将从今年及往年认定的区级工匠中，根据企业推荐、产业发展需

要及技能人才结构等要素，综合确定 2025 年珠海工匠人选，经

公示后无异议的，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推荐成为珠海工匠。

2.自主申报形式产生。符合条件的人员也可通过单位推荐形

式向我局提交申报资料（附件 1、2）申请认定珠海工匠。

（三）珠海特级工匠

符合条件的珠海工匠（不含 2025 年新认定的）可申报珠海

特级工匠。申请单位请于 2025 年 8 月 22 日前向我局提交珠海特

级工匠申报材料（附件 3、4 及其佐证材料，申报表需含纸质件

及盖章扫描件、可编辑版各一份，佐证材料提供纸质复印件及扫



描件即可）。我局经审核后符合条件的，上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参加特级工匠评选（此处特级工匠资料报送时间与下文企业

及区级工匠报送时间不同，请注意区分）。

三、奖励事项

（一）经评选获评企业工匠的，由组织实施的企业落实相关

奖励；获评区级工匠的由我局颁发工匠认定证书；获评珠海工匠、

珠海特级工匠的，由市有关部门按照规定落实工匠奖励。

（二）后续市、区人社部门如开展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评定

等载体建设，或落实技能人才培训支持政策等，对于工匠人数数

量多、人才培育质量高、技能队伍结构优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

予以优先支持。

四、工作要求

（一）符合条件的人员由所在单位推荐后逐级上报，不接受

以个人名义申报，人员所在申报单位原则上应与社保缴纳单位一

致。用工登记、参加社会保险信息，以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信息系统查询结果为准。

（二）各企业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推荐工作规范有序。

坚持面向一线，向基层倾斜，坚持自下而上，真正把展现工匠精

神、拥有高超技能、发挥引领作用、做出突出贡献的工匠人才推

荐出来。同时，广泛宣传和发动广大职工积极参与选树活动，挖

掘工匠故事，诠释工匠品格，宣传工匠精神。

（三）各企业、各申报人应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如有弄虚作假等情况一经查实的，将取消申报企业、申报人资格，

并在 2 年内禁止其参加同类申报活动。已核发证书的，按照规定

予以撤销。

（四）各企业请于 2025 年 9 月 19 日前向我局报送《香洲区

2025 年工匠信息汇总表》《关于企业工匠、区级工匠人选及市级

工匠人选评选结果的备案函》（附件 1、5，含纸质件及盖章扫描

件、可编辑版各一份，其中推选为珠海工匠的，还需提供其工资

收入证明，提供方式参考附件 2）。

本公告涉及的纸质资料统一报送至珠海市香洲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地址：香洲区教育路 24 号 305 室，电话：2518856；

扫描版及可编辑版发送至电子邮箱：xzrsj2015@163.com。

本公告未尽事宜，由我局会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解释。

附件：1.香洲区 2025 年“十百千万”工匠信息汇总表

2.珠海工匠工资收入（模板）

3.珠海特级工匠个人申请表

4.推荐认定珠海特级工匠送审材料清单

5.关于企业工匠、区级工匠及珠海工匠人选评选结果

的备案函

珠海市香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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